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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及完善

◆张航玮

(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３０１６００)

【摘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１５年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凸显出其制度上的不足,即“仲裁前置”和“裁调

合一”.在此模式下,由于仲裁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实际衔接不顺畅,导致调解制度实际上并未发挥自身的优势.因

此,结合实践中的不足,完善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乃至尝试建构专门的劳动法院模式,将有利于实现“裁、调、审”分

离,形成符合我国劳动争议解决需要的调解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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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是处理劳动争议的重要方式之

一。 当前，在我国劳动争议法律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和

调解程序可以说贯穿于劳动争议处理的全过程之中。 而劳

动争议仲裁中的调解制度则越来越成为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调解

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性缺陷，影响了对劳动者权益更全

面和更有力的维护。

因此，结合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的现状进行实证分

析，进一步消除其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正成为我国法治

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现状

自我国在２００８年正式施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

来，已经１５年了。 笔者整理了近年来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机

构和人民法院工作情况作为分析依据。

表１　全国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案件处理情况统计

年度/年 全部案件数/件 结案数/件 仲裁调解数/件 比例/％ 仲裁裁决/件 比例/％ 其他方式/件 比例/％ 案外调解/件

２０１３ ７００２３８ ６６９０６２ ３１１８０６ ４６．６０ ２８３３４１ ４２．３５ ７３９１５ １１．０５ ２１５５９５

２０１４ ７４６９５９ ７１１０４４ ３２１５９８ ４５．２３ ３１３１７５ ４４．０４ ７６２７１ １０．７３ ２２７４４７

２０１５ ８５３４３９ ８１２４６１ ３６２８１４ ４４．６６ ３６８４０９ ４５．３４ ８１２３８ １０．００ ２５８１１４

２０１６ ８６６３８７ ８２７７１７ ３８９１０９ ４７．０１ ３６６７４２ ４４．３１ ７１８６６ ８．６８ ２４０１０１

２０１７ ８２３８６８ ７９０４４８ ３９０２７８ ４９．３７ ３３６０７３ ４２．５２ ６４０９７ ８．１１ ２０８４９１

２０１８ ９２９５５９ ８８４２２３ ４５８３５３ ５１．８４ ３５７６６６ ４０．４５ ６８２０４ ７．７１ ２１４２８８

２０１９ １１１８２９９ １０６８４１３ ５５２５８４ ５１．７２ ４３０３０９ ４０．２８ ８５５２０ ８．００ ２４２４７９

表２　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情况

年度/年

劳动争议、

人事争议

收案数/件

同期劳动

争议仲裁

案件数/件

二者案件

数量比例/％

劳动争议、

人事争议

结案数/件

劳动争议、人

事争议调解

结案数/件

调解结案占

总结案数量

比例/％

同期劳动争

议仲裁调解

结案数/件

二者调解

案件比例/％

２０１７ ４５１５６７ ８２３８６８ ５４．８１ ４７０６６９ １３２２４５ ２８．１０ ３９０２７８ ３３．８８

２０１８ ４５２２８９ ９２９５５９ ４８．６６ ４５０５８９ １３６５７７ ３０．３１ ４５８３５３ ２９．８０

２０１９ ４８３７６７ １１１８２９９ ４３．２６ ４８２８５０ １３３２８１ ２７．６０ ５５２５８４ ２４．１２

　　综合表１、表２全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和人民法院劳动

争议案件调解数据，不难发现：(１)劳动争议仲裁调解结案

比例稳步上升至占一半比例左右，仲裁调解结案案件量上涨

一倍多，绝对数量增长了约３０万件，说明劳动争议仲裁中

的调解制度在劳动争议的解决过程中受到欢迎，是一种适合

实际需求的有效制度。 (２)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人事

争议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法官工作压力在持续加大。 同

时，人民法院对相关案件的调解效果比较显著，调解结案率

基本保持在三成左右。 (３)对比人民法院与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受理案件量可知，经过仲裁程序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仍

有将近一半会再进入诉讼程序，有接近三分之一案件其实是

可以调解结案的。 因此，我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仍有

可完善和可提升的空间，仍可以进一步改进其工作。

二、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在分析我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的不足之前，笔者先

探讨一个真实发生的典型案例。 T 市 H 区 A 公司职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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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在 A公司工作，为操作工。 马某

在工作期间，经常被公司安排加班，存在部分月份超出法律

规定的３６小时，且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而非马某实际工资的情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马某离职后

提起仲裁，要求企业支付加班费差额共计１６５４３元。 H 区

劳动争议仲裁院认为马某手中只有 A 公司关联公司 B公司

印制的工牌(马某劳动合同被扣押)，因而存在申请主体错

误，只能以B公司为主体进行申请。

同时，劳动争议仲裁院因年底结案的问题，告知马某若

不进行调解，将影响其数额认定，组织马某和B公司双方进

行调解，由该企业一次性支付给马某８０００元。 双方签字并

经劳动争议仲裁院盖章后，B公司未按调解协议支付，并于

协议签订后第七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调解协议申请。 B
公司提出新的证据认为马某工作地点在 A 公司、劳动报酬

由 A公司发放，且拿出马某与 A公司劳动合同复印件，认

为马某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而存在申请主体

错误，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调解协议，发回劳动争议仲裁院

进行仲裁。

经 Y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审理，裁决该企业支付马某加

班费１２３１３元。 该企业不服提起诉讼，Y 区人民法院依照

民事诉讼程序组织马某与 A 公司进行调解月余，双方持久

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进行一审并维持原仲裁裁决后，马某领

取该笔加班费已至２０１９年７月，其权益维护的时间成本较

高，仅律师费用也已近８０００元，若加上往来开庭等费用，

该笔加班费已经所剩无几，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

维护。

该案例集中体现了我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的问题在

于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衔接机制不畅，不能形

成一套完整顺畅的争议解决机制。

(一)劳动争议调解程序的重复进行

在劳动争议仲裁和涉及劳动争议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我

国都分别规定了调解前置要求。 但是，进入民事诉讼程序

后，法院都会依照民事诉讼的规定，重新进行一次全过程的

调解和审理。 可以说，劳动争议仲裁的调解在民事诉讼程

序面前是缺少效力的，这种做法一是导致劳动争议的处理程

序相当于比其他民事诉讼程序多了一个“审级”，重复进行

相同的司法调解和审理。 二是导致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

和调解程序失去信心，往往认为仲裁过程只是形式，最终结

果仍要以人民法院为准，既浪费了仲裁机构资源，也加重了

人民法院的负担。 三是调审衔接不畅问题也在降低劳动争

议仲裁调解机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打消他们努力促使当事

人双方在仲裁前达成调解协议的热情。

(二)劳动争议调解书的执行缺乏支持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调解书效力虽然有了一定的立法支

持，但在实际中，由于劳动争议仲裁调解依照的《劳动争议

仲裁法》与人社部和地方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应规章制度以及

民事诉讼立法之间存在冲突，双方适用的调解、程序标准并

不完全一致，导致部分调解书不能直接认可或被裁定不符合

民事诉讼执行程序要求。

而因仲裁前置程序不符合民事诉讼执行程序要求，则相

关案件就要发回重审，由此导致的驳回执行申请情况并不在

少数，进一步降低了大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任。 最终导致的

结果是当事人因机构间的推诿，而要多次往返不同机构进行

申诉，大大影响了整个劳动争议解决制度的公信力。

(三)劳动争议仲裁调解过程缺少财产保全制度

不可否认的是，劳动争议的重灾区往往是经营不善、资

金难以为继的企业，而正是这些企业往往在调解过程中转移

资产或者办理破产程序，导致调解书或裁决书生效后，实际

已无财产可供执行。

而劳动者就此情形提起撤销之诉等程序，则又要依托专

业律师耗费相当久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成本，不利于及

时解决当事人的诉求，也易导致破产企业职工出现群体性上

访的事件。 因此，为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设定适合的财产保

全制度，尤其在当下部分企业经营不善的形势下，对保护劳

动者权益很有必要。

三、我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制度的完善

现阶段，我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的突出问题就是调、

裁、审之间的衔接不畅，导致当事人维权、申诉遇到了困

难。 因此，对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改革也需要把做好与民

事诉讼的衔接作为一个重点。

(一)对调解协议的审查和执行

笔者认为，当前“调、裁、审”三个程序间的割裂突出

表现在对调解协议的不认可和不执行，人们可以在制度中重

新设计对调解协议的审查和执行。

一方面，在当事人选择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程序后，其调

解协议并不应完全放弃。 在调解协议已经达成并生效后，

当事人如若不服，仲裁员或者法官应当对调解协议进行形式

审查，除非有严重偏袒的一方、违背基本法律规定、违反回

避等程序规定的情形，否则不能轻易驳回或进行仲裁、审

判，赋予调解程序充分的权威性。 同时，双方在调解阶段

正式认可的事实则允许作为仲裁和诉讼的依据，避免就已经

确认的事实再次质证。

另一方面，无论多么专业和公正的调解协议，如果不能

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也只能是一张白纸。 因而，在制度

建构过程中，应当使调解协议得到更有效地执行。 当法院

执行部门对调解协议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存在异议后，即可以

依照协议督促另一方履行内容。 而当执行部门认为调解协

议可能存在瑕疵时，则可以提交法院劳动争议审判部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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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如认为不存在需要撤销，则仍旧执行。 当法院审判

部门审查后也认为需要重新由诉讼介入，才可以不予执行。

(二)劳动争议调解期间的财产保全

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机制是否成功，也需要其结果正义的

支撑。 如果当事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全诉讼过程的维

护，司法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 因而，建构劳动争议财

产保全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当劳动者发现企业存在转移、隐匿资产等风险后，即使

其处于调解期间，也应当通过劳动争议调解机构与人民法院

的快速沟通协作机制，消除这种风险。 当人民法院收到劳

动争议调解机构的申请后，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

制度规定快速审核，并及时行使职权。 但是由于劳动争议

的较多劳动者一方财力并不充足，结合劳动争议主要属于小

额争议纠纷的特点，可以允许劳动者减少财产保全的保证

金，避免给劳动者带来更重的负担。

然而，财产保全也要以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限，

其范围应当限于企业停止经营、持续亏损、申请裁员或当事

人有其他证据证明存在转移资产的风险情况，对于正常生产

经营、不存在转移资产风险的企业，则不需要执行财产保全

制度。 同时，劳动争议财产保全数额还要有数额限制，在

劳动者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其拖欠工资或受损待遇的情况下，

可以依照申请数额，其他情况则可以设定一个普遍标准，防

止过分地保全影响企业资金的流动。

(三)构建劳动法院模式的建议

建立劳动法院模式，推动劳动争议纠纷的解决，已经越

来越成为各国学界和司法界的共识。 将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作为有益的补充，可以更好地辅助劳动法院定纷止争，也可

以通过更加柔性的处理方式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帮助当事

人双方在互相理解和友好协商的氛围下解决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程序选择上，允许当事人事先约定劳动争议发生

后通过劳动争议调解还是劳动法院审理解决纠纷，双方一经

约定，即视为选择了该程序作为起始的处理程序，非因重大

违法或误解等情形，其劳动争议解决选择即不得随意撤销。

同时，对于涉及国计民生、事关社会生活基础的铁路、物流

等行业，其权利争议如需调解，则应在更短的时效内解决，

防止久调不决产生广泛性的隐患危机。

二是在人员选择上，允许当事人推荐经过考核的具备专

业素养、德高望重的人士共同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保障调

解人能够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分析案情，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利

益，也使得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调解人员，最终制定更为平

衡和妥当的解决方案。

三是在劳动争议调解终局性建构方面，还需要使劳动争

议调解成为有限的终局性制度。 当事人如非特殊行业或特

殊纠纷，则其选择调解程序后，除非持久不能达成一致，否

则劳动争议调解即为终局性解决手段，也从性质上保障劳动

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使其从法理上不得被随意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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